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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調補課規定。(1070235927_Attach000.doc)

主旨：本府106年12月6日府教學字第1060232021號函修訂之「花

蓮縣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請假調課補課代課規定」

，業依規定與本縣教師會協商並追認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師請假規則第14條辦理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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